
 广元市红十字会文件
广红发〔2012〕8号

广元市红十字会
关于推荐评选2011年度红十字工作

先进集体（个人）的通知

各县区红十字会及有关单位：
2011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红十字会紧紧围绕“4321”工作总思路和“一至二年打基础，三至五年出亮点，争创全省一流红十字会”工作目标，奋力拼搏，锐意进取，在红十字事业持续发展中连创佳绩，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表彰先进，鼓励发展，经研究，决定对2011年度红十字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请各县区红会及有关单位认真做好推荐和评选工作。现将推荐评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类别及评选条件

（一）单项工作先进集体奖

1、灾后重建工作先进集体；

2、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3、筹资工作先进集体；

4、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5、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先进集体；

6、红十字传播贡献奖。

（二）全市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条件及名额
1、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红十字会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开展本单位红十字会工作；
2、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关心弱势群体，工作主动热心；

3、积极开展红十字系列人道服务，工作成绩突出；

4、工作中无任何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5、每个县区红会和有关单位限报一名先进个人。

（三）优秀志愿者条件及名额
1、热爱祖国，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2、长期积极参加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特别是在关爱农民工子女、空巢老人、残疾人志愿服务工作中，事迹突出、群众公认；
3、市红十字会“885”志愿者协会5名，剑阁县红十字会“885”志愿者协会1名。
二、评选办法

县区红会及相关单位对照要求客观公正的做好推荐评选工作。单项工作先进集体奖由市红会各部室根据各单项工作开展和落实情况，提出初步意见，先进个人奖由各单位推荐申报，市红会党组最终审定。

三、材料报送及时间要求

评选遵循实事求是、好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严格把关，对长期奋战在一线、爱岗敬业、成绩优秀的同志要优先推荐，确保评选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各单位务必于2012年2月10日前，按要求将先进个人（优秀志愿者）推荐表报送市红十字会办公室，逾期将不予受理。

附件：系统先进个人（优秀志愿者）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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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元市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优秀志愿者）推荐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部  门
	
	

	职  务
	
	职  称
	
	

	推荐称号
	□红十字会系统先进个人       □优秀志愿者     

	主要事迹

（可另附页）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市红十字会评审组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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